木党发〔2023〕53号
木兰乡民生实事微项目实施方案

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，进一步推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形成“民情夜话”收集问题、民生实事微项目实施解决问题的闭环处理机制，真正把群众“需求清单”变为“满意清单”，让主题教育工作成效落到实处。特制定木兰乡民生实事微项目实施方案，具体方案如下。

一、参与人员

乡机关党员干部，各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干部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群众点单。通过“民情夜话”“党员代办”“党建引领乡村治理”等方式，围绕群众身边民生实事，广泛收集人居环境提升、便民设施服务、农田水利改造等方面小硬化、小改造、小提升等微项目工程，结合群众意见建议形成《木兰乡群众民生实事微项目清单》。

（二）党委派单。由各村（社区）负责对收集到的民生实事微项目项目预算、受益范围、实施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初核，报乡党政联席会讨论审定后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将项目实施清单分派至各村（社区）。

（三）党员接单。乡机关党员干部、各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干部原则上每人最少认领1个微项目，根据“谁收集、谁负责、谁办理”原则，由收集人具体负责跟踪项目落地实施，微项目建设经费控制在每人2000元以内，重大项目可联合多人共用经费实施。

三、具体实施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乡机关党员干部经费由乡财务统筹，社区“两委”干部经费由社区统筹，各村“两委”干部经费从各村光伏资金列支，超出部分个人自筹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。采取村级自建方式，项目实施内容报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，由各村自行实施。

四、时间要求

从10月下旬开始，11月至12月掀起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高潮，12月底全面完成微项目建设。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把关审核。相关微项目必须符合光伏资金使用规范，严格履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，村（社区）党支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结合村级重点工作，认真细致对《木兰乡群众民生实事微项目清单》进行筛选把关，严把工程质量关，确保微项目建设真正聚焦群众所需、所想、所盼。

（二）务求工作实效。乡主题教育办要加大与各村（社区）党支部联系配合，形成跟踪督导机制，将民生实事微项目实施纳入村级月考评内容，定期深入村组查看微项目建设进展，确保活动开展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营造浓厚氛围。各村（社区）党支部要加强活动的宣传引导，充分利用“民情夜话”、屋场会等宣传方式，提升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。同时，及时将工作进展、成效图片、先进典型、群众反响等报乡主题教育办，营造党员积极参与、群众热情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木兰乡群众民生实事微项目清单

中共石城县木兰乡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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